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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文/图 记者 王绍亮 通讯员 黄
杰）网约车违规在线下揽客，还向乘客额外
收取所谓的“过桥费”。8月11日，市交通局
执法支队集美大队与厦门北车站派出所联
合行动，查获一辆被乘客投诉的违规网约
车，并对驾驶员郑某追责处罚。

近日，市民杨先生向交通部门举报：8
月4日下午一点左右，他乘坐一辆网约车从
厦门北站到达国贸海景大厦。这辆车并不
是他通过网约车平台下单预约，而是驾驶
员现场招揽他上车的。到达目的地后，驾驶
员除了向他收取之前约定的100元车费
外，还额外收取20元“过桥费”，理由是途
经厦门大桥，这让他很气愤。

执法人员经过一番仔细调查，缜密布
控，当这辆网约车再次在厦门北站一带出
现时，当即将其拦下。在证据面前，驾驶员
郑某承认自己线下揽客的违规行为。目前，
交通执法部门已依法对郑某私下揽客的违
法行为进行立案处理，厦门北车站派出所
对郑某违法叫拉客行为予以治安处罚。

执法人员提醒广大市民旅客，出行时
切勿听信陌生人的招揽与推荐，乘坐网约
车请通过正规平台下单，保障自身的出行
安全和权益。

2019年年底，林某缺钱花，但
因征信问题无法在正规银行贷款，
竟决定到非正规的网贷平台申请
贷款，用于日常花销。他先后从6
家网络借贷平台贷款6万元，而在
扣除各种费用后，实际到手的款项
仅有3万余元。

2020年 5月份开始，林某无
力按约定给各个借贷平台还款，

借贷平台就开始打
电话催收，每天
的电话让林某不

胜其扰。在此期间，有一名男子代
表多家借贷平台找林某催收，林
某表示自己实在没有钱还，对方
便提出，只要林某提供足够的银
行卡给他们做“收账使用”，就不
会再催款，否则将会到家里、上公
司去讨钱。

同年7月，林某为了摆脱借贷
平台的催款，陆续到银行办理了4
张储蓄卡，并到移动营业厅办理了
1张手机卡，连同密码一起交给借
贷平台。

本报讯（记者 吕嘉捷）男子醉驾被查，
竟冒充双胞胎哥哥的身份，企图掩盖自己
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结果还是被交警发
现，将面临刑事处罚。近日，思明交警大队
梧村中队在酒驾夜查行动中，识破了一名
男子的小伎俩。

7月30日凌晨3点多，民警在嘉禾路
明发商业广场路段开展酒驾夜查行动，一
辆外地牌照的白色轿车被拦了下来。司机
对着酒精测试棒吹气后，吹气棒亮起红灯，
民警立即要求他下车接受呼气式酒精检
测，结果显示，该男子体内酒精含量达
88mg/100ml，已属于醉酒驾车。

随后，民警要求他出示驾驶证、行驶证
等相关证件，但他随身除了一部手机外，什
么证件都没带，他自称姓张，并报出了身份
证号码。民警通过警务系统查询和比对后
发现，身份证上的照片与张某“长相一致”。
之后，民警把他带到医院抽血，检测血液中
的酒精含量。

到医院后，民警还不放心，决定再次核
实该男子的身份，而他随身的手机成了突
破口。民警要求他打开手机里一款可以实
名认证的App，可上面显示的姓名却不同。
这时他才交代，刚才报给民警的，是他双胞
胎哥哥的名字。因为还没有取得机动车驾
驶证，担心会被加重处罚，才想冒用哥哥的
信息，企图蒙混过关。

抽血检测结果显示，张某的血液酒精
浓度为85mg/100ml，已经达到醉酒后驾
驶机动车的标准，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他又无证驾驶机动车，属于从重情节。

对养老金账户“下手”
老年公寓员工盗取30多名寄养老人60多万元，家人卖房退赔

办银行卡给人“收账”
因帮助他人进行信息网络犯罪，该男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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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岁的罗某是厦门某老年
公寓的员工，该老年公寓主要寄养
政府托管的低保户。为便于结算寄
养费用，寄养老人与老年公寓签订
协议，老人领取养老金的银行账户
由老年公寓统一管理和使用。为确
保账户安全，老年公寓特地安排员
工罗某和另一名出纳员分别保管
银行卡和密码。然而，2021年7月，
出纳员在结算费用时，突然发现账
户内的几十万资金不翼而飞。老年

公寓自查，发现是罗某偷
走了养老金，随即向公
安机关报案。

原来，罗某迷上了网络赌博，
欠下赌债后动了歪脑筋，打算对
自己保管的养老金账户“下手”。
因密码设置较为简单，罗某几次
尝试后，很快就猜对了密码。经
查，2021年3月至7月期间，罗某
对其保管的30多个养老金账户多
次取现，盗窃金额累计达62万余
元。这些钱款均被罗某用于网络
赌博和偿还债务，结果罗某不但
没能捞回本，反而赔上了更多。案
发后，罗某悔不当初，为了赔偿被
害人的经济损失，罗某的家人不
得不变卖房产。

因赌博成性，某老年
公寓的员工罗某竟
盯上了老人的养老

金。由于账户密码设置比较
简单，罗某猜对后，半年多内
多次盗窃，涉案金额累计达
62万余元。近日，思明区检察
院办理了一起盗窃案，将被
盗养老金全部追回，同时针
对老年公寓管理漏洞制发

《检察建议书》。
文/记者彭菲
通讯员思检漫画/刘哲姝

同安一男子借贷后无
力还款，为摆脱借贷
平台催款，竟同意办

理银行卡提供给对方使用。
在接下来短短4个月时间里，
竟有高达2000万余元的诈骗
资金转入林某所提供的银行
卡中。近日，林某因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罪，被依法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
3000元。
文/记者陈万泉
通讯员同检
漫画/刘哲姝

催款电话是没有了，
但更大的麻烦却来了。在

接下来的4个多月里，
林某的4张银行卡均
呈现出规律：收到不
同户名转入钱款，累
计较大金额后，全部
转出到下级银行账
户，且交易流水较
大，累计接收钱款金
额高达2000万余元。

林某在新闻上了
解“断卡行动”后，也曾
担心自己的这些银行

卡被用于违法犯罪活
动，但由于担心借贷平台

上门讨债，并没有注销银行卡，而
是继续给对方使用。

林某担心的事最终还是发生
了。随着全国多地多人被骗后报
警，警方调查后发现，多笔诈骗款
均被转到林某的4张银行卡中。很
快，林某被警方抓获，该案被移送
同安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审查认定，林某明知他人利用
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犯罪提供
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其行为
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
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一款，犯罪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最终，林某被依法判处上述刑罚。

为避催债“接受建议”办4张卡供借贷平台“收账”

超2000万元流入卡中 虽担心涉案却不敢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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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经思明区检察院提起
公诉，思明区法院审理认为，被
告人罗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多次盗窃他人银行卡内资
金，数额特别巨大，其行
为已经构成盗窃罪。考虑
到罗某具有自首情节，案

发后主动退赔全部损失，
并获得对方谅解，同时自愿

认罪认罚，最终判处罗某有期
徒刑3年，并处罚金6万元。

办案中，思明区检察院督促罗
某全部退赃，并深挖案件背后的制
度隐患，针对老年公寓存在的财务
制度漏洞和人员管理不当等问题，

发出《检察建议书》。
《检察建议书》对症下药地提

出了3项检察建议：一是加强财务
人员管理制度，增强法制教育，落
实相关账户的使用登记审批手
续；二是强化财务监管制度，强化
财务人员的保密意识，避免再次
出现密码设置过于简单的情况；
三是缩短资金扣缴周期，定期核
查账目，避免养老金账户储存大
量资金，降低资金损失风险。目
前，该老年公寓认真对照《检察建
议书》列明问题，积极整改落实，
切实为管养老人的养老金再上一
道“安全锁”。

保管银行卡的员工 猜对密码多次盗窃

检察院发出建议书 养老机构落实整改

我该怎么办?

违规揽客还索“过桥费”
网约车司机被追责处罚

男子无证醉驾被查
竟冒充双胞胎哥哥

■执法人员对涉事网约车司机追责处罚。


